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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人组会议暨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 11月 7日上午 9点 30分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7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会议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现场会议股东会主持人：董事长符杰先生

现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主持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会会议议程：

一、 宣布会议开幕

二、 宣布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及其代表的股份总

数，列席会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管理人、律

师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

三、 律师确认股东资格合法性

四、 审议表决方法

五、 推选监票人、计票人

六、 审议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

调整方案

七、 股东质询和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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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进行表决

九、 将现场表决数据上传至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十、 休会并等待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为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的合并统计数据

十一、 收到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合并投票统计数据，监票人宣读现场

和网络投票结果

十二、 宣布股东会及出资人组会议决议

十三、 律师宣读股东会及出资人组会议法律意见书

十四、 会议闭幕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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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人组会议暨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表决方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本次会议采取如下表决方法：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股东或者股东代

理人对议案进行表决时，以其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

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表决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方式或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方式

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重复表决，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投票时应当注明股东名称

或者姓名、所持股份数、代理人姓名。每张表决票务必在表决人（股东名称或代

理人）处签名，并写清所赞成、弃权、反对股数。

三、采取网络投票方式表决的，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

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

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四、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于网络投票结束后，为公司计算网络投票和现

场投票的合并统计数据。

五、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需获得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需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5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人组会议暨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表决票

股东名称（姓名）：

营业执照号（身份证号码）：

代表股数：

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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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人组会议暨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根据《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公司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如下：

一、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陷入严重的债务及经营危

机。如果无法化解风险、实现重整成功，公司将面临破产清算，出资人权益将调

整为零。为挽救公司，避免退市和破产清算的风险，出资人应分担实现公司重整

的成本。因此，重整计划草案拟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

本重整计划草案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符合《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重整计划草

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

公司出资人组由截至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组成，并按照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票数量确认表决份额。上述股东在股权登记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

完毕前，如因交易或非交易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

效力及于其股票受让方及/或承继方。

三、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式

本次重整以公司本部 684,883,775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13.593 股的比

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共计转增 931,000,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615,883,775股（最终转增股票数量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为准）。

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全部由管理人按照本重整计划草案的规

定进行分配和处置，具体如下：

（一）其中 882,970,129 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并由产业投资人和财务投

资人支付现金对价，现金用于根据重整计划草案的规定支付破产费用、清偿各类

债务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



7

（二）剩余 48,029,871股用于给债权人抵偿债务，详见第四部分债权分类、

调整和受偿方案。

四、除权与除息

本方案实施后，为反映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影响，结合重

整计划的实际情况，可能对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

参考价进行调整。即如果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

格高于转增股份的平均价格，公司股票将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登记日

次一交易日调整开盘参考价；如果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

的收盘价格低于或等于转增股份的平均价格，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登记

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具体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第 4.3.2条的规定：“除权（息）

参考价计算公式为：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股价

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证券发行人认为有必要调整

上述计算公式的，可向本所提出调整申请并说明理由。本所可以根据申请决定调

整除权（息）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并予以公布。”

公司已聘请财务顾问对本次重整中拟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

的计算公式进行论证，财务顾问将结合公司重整计划的实际情况对除权参考价格

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并最终以财务顾问出具的专项意见为准。

后续若上述拟调整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或相关计算参数因裁定批准

的重整计划或根据监管规则要求需要另行调整的，公司将按照前述要求进行调

整，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执行效果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执行完毕后，公司原有出资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绝对数

量不会因本次重整而减少。在重整完成后，随着债务危机、经营困境的化解以及

重整投资人的引入，公司的基本面可能发生改善，逐步恢复并将进一步增强持续

经营和盈利能力。在此基础上，全体出资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还存在进一步增值

的空间，有利于保护广大出资人的合法权益。

请各位股东审议。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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